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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襄

旅”）、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日产”）分别与东风汽车公

司签订了《东风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约定，

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本公司、东风襄旅及郑州日产为其开发新能源汽车，东风汽

车公司享有开发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本公司、东风襄旅及郑州日产

对知识产权享有独占使用权，并向东风汽车公司支付技术提成费。 

 东风汽车公司持有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86%的股权，东风汽车

集团股份公司持有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系本公司

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

了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东风汽车公司持有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86%的股权，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公司持有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60.1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东风汽车

公司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风汽车公司 

注册资本：23.4 亿元 

法定代表人：竺延风 

主营业务包括：汽车（含自产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金属机械、铸金锻

件、启动电机、粉末冶金、夹具和模具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组织管理

本公司直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兼营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和销售；对汽车

运输，工程建筑实施组织管理；与主、兼营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信息服务及售后服务。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东风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协议》之一：全承载新能源

城市客车 

1、合同主体 

委托方：东风汽车公司 

受托方：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 

2、合同内容 

东风襄旅接受东风汽车公司的委托，为其开发全承载新能源城市客车。 

3、费用及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东风汽车公司一次性向东风襄旅支付合同经



费人民币 1500 万元。 

4、所有权及独占许可 

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由东风汽车公司

所有。 

东风汽车公司授权东风襄旅独占使用本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并收取技术

提成费。第 1 阶段提成比例为 3%，提成额度为 5000 元/辆，当提成车型数量达

到车型生涯数量(3000 台)或提成总额达到 1500 万时，后续的提成比例为 1.5%，

提成额度为 2500 元/辆。 

技术提成费的计提基数（确定逻辑）为： 

销售价格（不含税）-实物成本（含三电）- OP +专用件价值合计，OP 为

扣除技术提成费前的营业利润。 

技术许可提成自商品开始销售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为止。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后生效。 

 

（二）《东风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协议》之二：御风纯电动轻

型客车 

1、合同主体 

委托方：东风汽车公司 

受托方：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 

2、合同内容 

东风襄旅接受东风汽车公司的委托，为其开发御风纯电动轻型客车。 



3、费用及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东风汽车公司一次性向东风襄旅支付合同经

费人民币 1600 万元。 

4、所有权及独占许可 

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由东风汽车公司

所有。 

东风汽车公司授权东风襄旅独占使用本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并收取技术

提成费。第 1 阶段提成比例为 3%，提成额度为 2000 元/辆，当提成车型数量达

到车型生涯数量(8000 台)或提成总额达到 1600 万时，后续的提成比例为 1.5%，

提成额度为 1000 元/辆。 

技术提成费的计提基数（确定逻辑）为： 

销售价格（不含税）-实物成本（含三电）- OP +专用件价值合计，OP 为

扣除技术提成费前的营业利润。 

技术许可提成自商品开始销售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为止。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后生效。 

 

（三）《东风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协议》之三：纯电动行李牵

引车 

1、合同主体 

委托方：东风汽车公司 

受托方：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2、合同内容 

郑州日产接受东风汽车公司的委托，为其开发纯电动行李牵引车。 

3、费用及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东风汽车公司一次性向东风襄旅支付合同经

费人民币 1800 万元。 

4、所有权及独占许可 

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由东风汽车公司

所有。 

东风汽车公司授权郑州日产独占使用本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并收取技术

许可提成费。第 1 阶段提成比例为 3%，提成额度为 5000 元/辆，当提成车型数

量达到车型生涯数量(3600 台)或提成总额达到 1800 万时，后续的提成比例为

1.5%，提成额度为 2500 元/辆。 

技术提成费的计提基数（确定逻辑）为： 

销售价格（不含税）-实物成本（含三电）- OP +专用件价值合计，OP 为

扣除技术提成费前的营业利润。 

技术许可提成自商品开始销售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为止。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后生效。 

 

（四）《东风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开发（委托）协议》之四：纯电动客梯车 

1、合同主体 

委托方：东风汽车公司 



受托方：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内容 

本公司接受东风汽车公司的委托，为其开发纯电动客梯车。 

3、费用及支付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东风汽车公司一次性向本公司支付合同经费

人民币 1300 万元。 

4、所有权及独占许可 

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由东风汽车公司

所有。 

东风汽车公司授权本公司独占使用本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并收取技术许

可提成费。第 1阶段提成比例为 3%，提成额度为 5000 元/辆，当提成车型数量

达到车型生涯数量(2600 台)或提成总额达到 1300 万时，后续的提成比例为

1.5%，提成额度为 2500 元/辆。 

技术提成费的计提基数（确定逻辑）为： 

销售价格（不含税）-实物成本（含三电）- OP +专用件价值合计，OP 为

扣除技术提成费前的营业利润。 

技术许可提成自商品开始销售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为止。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后生效。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仅能够实现交易各方的合作共赢，也有利于公司新能源



汽车研发经验的积累，对公司新能源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

董事审议并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议案。 

2、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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